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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群体性事件

———内涵、特性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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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而随着互联网的发生、发展并在人们生产、生

活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之后，网络群体性事件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必须直面的一个新生课题。由于其强烈的

现实批判性、突出的群体极化倾向和微妙的虚实互动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舆论的认识和重视，积极

开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治理，坚定不移地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引导作用，加强

现实层面的制度供给，才能有效地维护网络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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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在全球得到了迅速发展和空前普及。据中国互联网络资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２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３８４亿人，网络普及率达到２８９％。

由于互联网具有覆盖广、传播快、更新及时的特点，一旦网络热点形成，各种舆论就会交织在一

起，排山倒海而来，一些善意或非善意的言论都能 “脱颖而出”，达到 “一呼百应”的效果。

过去，群体性事件存在一定地域性，传播范围有限，社会知晓率不高。随着我国网民激增，群体性

事件的形成途径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网内网外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新特征。

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目的，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

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即 “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

和鼓舞而发生的集群行为”。［１］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性

网络群体性事件除具有一般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如：行为过激、人数众多、处理棘手等外，其

自身的特性也不容忽视。

（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网络舆论关注的基本上都是问题揭露和现实批判，主要集中在负面社会问题上。回顾近年来的重

大网络事件——— “最牛钉子户”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

“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５２万元名表事件、“躲猫猫”事件、“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区
处级官员别墅群”等，大都涉及官员腐败、政府公信力缺失、社会弱势群体等极为敏感的话题。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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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此类重大事件，互联网就会成为各种不满和失望情绪的集中宣泄平台。

在网络热点中，富人、官员或一些权力部门往往成为舆论聚焦的对象。特别是 “三公部门”：公权

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更易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人

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对这些网络事件十分关注。

多元性是网络意见表达的突出特征，但是在涉及 “三公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往往看到的是一边

倒的批判浪潮。［２］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邓玉娇案中，网民一边倒地认为，“守贞操的弱女子”杀

死 “炫富、好色的干部”是 “英雄之举”。

（二）突出的群体极化倾向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正式提出了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他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

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研究发现，网民中的 “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

出。有证据显示，群体极化倾向在网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

网民往往忽视地位、性别、外表、国籍、口音等所谓社会线索，网络社会也就变成了使人容易放纵

的 “陌生人社会”，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在网络中却放浪形骸，个性极其彰显。而且很多人

的行为更有明显的群体娱乐特征，参与者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心理，从事件混乱发

展的过程中取乐。“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始冲动，总是会不经意之间，挣脱理性的缰绳，冲开文明

的堤坝，形成群众性的迷狂”。［３］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倾向于把意见群体的力量夸大，从而完成自我肯定，

并且这种自我肯定还会很快地复制，以至于事实本身常常被淹没于口水之中，导致情绪型舆论在网络

中不断弥漫。如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一位青岛籍留学生高举藏独旗帜遭到网民强烈谴责，引起了网

上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然后逐步升级到 “人肉搜索”，当得知这位学生父母在青岛的住处后，一些网

民聚集到那里抗议，在各方劝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步平息。这种群体极化倾向，在奥运火炬传递有关的

话题讨论中网民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且十分强烈。

（三）微妙的虚实互动性

现实人与网中人分别生存于两个世界，网中人是虚拟的，但他不可能超然于现实，不能与现实没有

联系，网中人是现实人在网络中的投射，网中人的许多言论、行为、状态都直接受现实人的影响，同

时，网中人对现实人也有很明显的反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引发现实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即

使不直接引发，也会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一些影响。［４］如重庆、三亚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

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随后形

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即现实社会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

的群体性讨论。这两个事件互相 “感染”，增加了事件对抗性。

网络已成为重要的舆论场，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当前一些人不仅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而且开始

“从网上走到网下”，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社会，将舆论风暴演变成现实的公共危机事件。虚拟的网络

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其间的风吹草动均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每一起 “网上群体性事件”都必然能

够从现实社会中找到触发点和源头，纯粹虚拟的 “网上群体性事件”并不存在。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或者在爆发之前利用网络组织串联，或者在造成影响后为寻求支持而利用网络大

肆宣传、炒作，在很短期间就能成为网上讨论的热点，其蔓延速度和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往往很

难控制，会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极坏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笔者以为下面几

点或是老调，但仍有重弹的必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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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网络传播的新思维———重估网络的正面价值和推动力量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近年来政府上网和

党报新闻网站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但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曾经担任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最近撰文指出：“在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

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事件，这是中国社会

出现的一抹亮色。”［５］在去年５月份发生的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无辜路人事件中，当地警方仓促公布
“肇事车辆时速７０码”的说法，受到众多网民的质疑，舆论担心这是警方在为肇事者开脱罪责。在网
络民意的诘问声中，当地警方不得不重新鉴定车速，权威鉴定机构最终推翻了 “７０码”一说。

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刚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此后，从云

南 “躲猫猫”事件，一直到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瓮安事件的暴露和 “邓玉娇事件”，在这一系列网络

公共事件中，思想活跃的网民们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事件真相的调查，网络的正面意义绝对不能低估。

可不少政府机构对网络群体事件的传播规律，仍存在认识不深、理解不透的 “思维盲点”。认为依

靠宣传部门的 “统一口径”就能解决，认为依靠政府的 “一家言”就能驾驭全局。还有的基层干部对

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 “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其结果

反使自己更加被动。比如邓玉娇案中的巴东县政府，过于自闭和自以为是，处理问题不够及时、公开

和透明，不注重疏导，引发网络群体事件的继续升级，骑虎难下，更为被动。［６］紧接着发生的湖北 “石

首群体性事件”再次昭示我们，对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互动性的新局面应该有新思

维、新认识。

（二）坚持政府信息公开制———化解网络舆论的 “众声喧哗”

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也给网络热点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机会。虽然我国已于２００８年５月
开始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时，仍采取 “遮遮掩掩”的做法，不明

真相的人们自然会在网上发出质疑的声音，进而可能听信、传播不准确的信息。在社会转型期和网络

时代，信息披露一旦不权威、不及时、不主动、不完整，就可能给误会和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

当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绝不应堵住网络民意的表达，而是要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

的信息，来引导舆论。政府官员要提高网络时代的执政能力，就要对网络舆论知情和重视，要有敏锐

的研判力和预见性，一旦发生网络热点事件，要正确快速地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为引导舆论提供基

础，掌握主动。

石首案的起因本来是一起厨师的非正常死亡案，但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

家属和公众，政府的新闻发布也语焉不详；此时，网友们就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短

时间内，在一些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上千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网友就上传了大量用手机

拍摄的视频。

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动，迅速回

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

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 “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

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７］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理杰斯特曾提出关于危机处理的 “三 Ｔ原则”：Ｔｅｌｌｙｏｕｒｏｗｎｔａｌｅ；Ｔｅｌｌｉｔｆａｓｔ；Ｔｅｌｌ
ａｌｌ，即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这一观点和做法值得借鉴。在这方面我

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汶川地震紧急救援时期，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放

开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

作的高度透明。信息开放的结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

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５３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８卷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各级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信息公开制度，促进

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顺畅沟通，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引导作用———重塑 “官方舆论场”的主体性

在涉及公共事件的舆论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

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 “官方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

来源；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 “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 “民间舆论场”，“草根网

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

在中国这样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传媒的数量庞大无比。２００６年全国共出版报纸１９３８种，总印
数４２４５２亿份；广播电台２６７座，电视台２９６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５０％，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９６２％。但在面对公众问题、公共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经常集体失语，大量的
公共议论往往都来自体制外的民间思考者。目前，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

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官方舆论场”往往让位于 “民间舆论场”，而 “民间网络舆论场”更容

易被网民认可，占据统治地位。

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应该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让信息自由流

通，增加社会的透明度，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传播，减少

信息不对称，这样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公众与政府、公众之间认同程度的提高。

（四）从网下的现实层面发力———加强制度供给

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于网络之上，但是应对 “网上群体性事件”更需要从网下的现实层面发力。

对于 “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回应必然包含解释、疏导等技术性环节，但最根本的回应还是公开现实层

面的有与无、是与非，以及基于客观事实的依法处理结果。网上的 “群体性事件”是表，网下的现实

世界是里，应对 “网上群体性事件”要标本兼治，就必须将着力点放在网下。［８］

建立社会协商机制。以商谈、对话、讨论、谈判为主要形式的协商机制是当前解决社会多元化主体

间利益冲突最常见的方式。“社会协商机制是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有效

制约，它的基础含义强调公众参与，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沟通形式，它的基本

旨意在于用公共舆论或者集体的共识来影响或约束国家与政府，并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９］社会协商

机制是一种理性决策机制，是社会利益平衡机制，也是社会的安全阀。

根源于现实，表现于网络，最终解决于现实，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必经的步骤。没有现实世界中的

问题，一般很难形成 “网上群体性事件”，而离开现实层面的制度供给则很难实现对 “网上群体性事

件”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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